EREREHE

ERBE A

114 & @ 7
FLF 594

o/

o/

m\
=
£
Nl
sk
4R
Y \

{s8

~
L

bE

i

Mo

<

m,\

43/

i

8

i

%,

e

4

Rk

i T

Sy

> g

~ ~

" =
9

=
aol



T
i
>~
—h
2
W
g
_H
"
w0
8
A
>
=y

PRI B LA F s MR e T

a <

FAE A SR dont 2 - 917 2 {2 2 R T T oo

AR AEE PN ERET 0 FIAA DS U ek
=

- SRR FT CRAERTEA LR F
ERMAM PR AP Rt 34 K
PRV LA R o GRARFU > {27
AN EBEFRZANEE EREERIRZ A T
Do FAAAZMAT FEHEY 0 b
CRBEHET s TR AF R e 2
FATGRAER N B2 R A2 e
LA R e G MARTE
L2 5 YRV s TR A0'f h ¢
FREATCRDIFF B2 RIE T AL

T,
I
=

o

(N

N
>}

=
oW

=N
Afa«\\
N

=

|

il
=oHk |



i

FoARE AR G e F A ) (7
FEG]) FO4IEFIIE ~ 50647E 21T 3 P2 o jmFirt g ¥
Ter P L2 2 iFite BEg Il FdE  2RTE
FAIC A e e il'?':g P F?@%”T}%/i‘: Felll & 2 2
TR FUREHEET £ -

SRS AR SO L G- ¥ RV S S Y
A AR AGFEEINAARE R 2 A ERE > TiiE 2

L] gL R iR Gl %621 %238 p B o
A EEIEA e AR A ;71\1’7&'1113&)%.# {5
FO848 8 w (TH AL INEFRT) Bep{ 45 > ¥d §
BFAHxEINL AP E A% ] 43 R R Fwﬁ&ww e
BRI {22 RiEE s TRIENE Y FH &
R R EGFOAEF IR U TLT A

()

(‘)ﬁﬁx% ﬁ%%?‘}'&p—r ’ l;lz&‘ﬁlp - A RI09# I g2
& BTN F TR T A Alcd | ¢ 88
TR T Ef P H P KA E AP AR AN
ﬁiﬁumﬁﬁﬁ&g%@@:xﬁﬁﬁﬁﬂ’aﬁﬁ%ﬁ
AHBAA  AARRE G REMAZ R BRI

»
~zh
&y
‘370 N

:_\-4\
F'*
gl
F o

=i}
g
o~
I T
\\
=
¥
i
~ % F
~h
O A
i}

(Q.

)/
o o = R
ST v S
s LR
F oo -
A TP
SR )
{3 A $
5 - %
?‘\" «Fﬂ ﬂ«l
P /a =
M ‘Eﬂ‘-
<k )?ﬁ ~h
S —lﬁ 35
(1
T
5 ‘1% ?\
s - =

o
«—.
-

[\

&
;0“{ A&j 3 =k

o)
o
g

b o -
5

C
—_ "
A M

y
(w
\4

=N

>
A
P

}_N
ET
N}
s
©
o

o
o
9 \
)@.\
<l
&
v
dob P
=
F_x
12N
M
é&\(t
/ﬂ}
T
g
_X‘
B
)
(“
o4y
T
I
-
H
)/
2



=

B oo~ B

EE RS S
CSTIE S L
Sn Fart £ 55 G 8
Vi ] %642 182

2 #c3E 51, 055¢
PR FHLARE -

) B dE A 917

7113]]?-1%{}& ]’f‘flli
gk A ﬁ#ﬁ%fﬂi?‘é

AL A A 2
oo A AL A
CREE T EEE
WV 2Ed A A
1‘_/’_%_0

N LTI LR

AR TG VARG G

i
iy

e

My (THP RN 2 HRIE o
LA 34 F LR R

RAFE o FAAARNELED

N S . 4 2w Y E 455
b 2 F]),?EE?MF-‘ x_

(4% rp > 2HRpBHE2
FLRSFRF LN 2
Fom{4 > ABFHPREE £

s
&

AL 22 TR 5

. —%E

A3 5 EHRF2ZEART pd > @
AP EZ LA X BEHRFP B
2k P ARG R RA
4ooaed gk r AR R A R

A2 WERE G R 2 ey

FeVWmAgtFH o RZT R
BRI TR dort it - sz { 4
(SRR - R N AT & i

B B G  UAFAEGEEA 2 B f1T B0 X 2 )
EARM G RIRGEA L DT R R F AL L
(2 &n 2 g gMmI g R PR R ENTTER
TP o L B2 202 P o A R AR FEL
P FRZENFERS S NLRRFHAEGRARF 4
flgar  TEEEEMREF > A4 F2 B LTE 2 n
BOMRIA LT ARG LA o derpe &4 E LN
cFHEBARSFHLE KA > AEFBAFLARAE
FEAAE RN LA XAGIenEZ TS P
AU | e S A S HRIPE R E: I SR A A O e R B



™o
"gh‘(

e L HL I R L LI S e
= %1\7 K“Iﬁ; <

o

F T Ard

/\ \4\1«\

7 PIRAF T Bz FEZB10p P o U R AT

~ e

TATRNEE LEPRHE], 0007 -

¢ ®E s R 114 & 10 ' 31 p
CEHAARAEERT PHe

THERE B

Vil

~114E B P %i”‘%“%%ﬁii’*#l’*?

i
LEIZT20 5940 & 1,055
2.51BY A AP EF 150 %H
LRIV A LT HEM L 28 VA A6E  RT2HF -
4. F B % 2,251, 335
o

SN 1 75, 960
6. iF v i - 3.37%
R Hopd (EFEEZITSHTR)

Yo Bt 4 (i A FI2T2H =¥ L fe &3

1 E I N R B P 187

2 S HAEERFLFG AT 2

3 PR R R G P 448

4 E ow % 3 o1 o2 P 202

5 MEREE EAEFREG AP 10

6 Sl S S 173 (%= w7 )

7 B2 EFERERMG D7 33

I

Lopeh B4t BERBHEL IS oo Box R & PR s PREACR R B AR L TF 5
EHEMPBHEREA 2300 > G4 P TG AR REL D HTY ) FLER
1)\%'d'q+ v 4o fr;Zl’%ﬁ*i%%* ;T\“ ’ /fgr?'ﬂ‘;@ﬁ“:ﬂﬁié °

2L FRAED VAL AT =S D ILREXE FRA GRG0 R T
o

.
G
K

P

LB EERPF AP EY T EARAGFRYS BY 0 FHF RN TR S L
B FaAR BT F 0 blF

A {32 Rdr-WARELEL - iTH ARG 20 -

Mt AR 2 AR

MEFL A2 G AR 2 FEER 2B ERLH 0 R T A2 A A

- AELFRAG L FES (RFERLF A LA B FE) .

-]



o

=

>

>

—
o

¥

e

N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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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94號
債  務  人  陳宥心即陳孟暄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代  理  人  卓駿逸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林藝玲、黃巧穎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戴淑雯、羅建興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代  理  人  王姿芳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最新車籍資料顯示，債務人現有一民國109年出廠之機車，此已逾財政部發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中關於機車所定之耐用年數，且其上亦有設定動產抵押權，是自形式外觀上難以認為其存在經濟價值；又除此車輛外，已查無債務人其他財產，是本件不具有清算價值財產之情狀，應堪認定。
　㈡依系爭民事裁定內容可知，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程序後之每月並不存在可處分之薪資所得，當無餘力可清償債務，故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債權債務關係之必要，俾使其獲得經濟上之重生，是債務人入不敷出乙情，已是經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關於必要支出之部分，因有扶養子女之必要，共以新臺幣（下同）3萬0,183元列計，而在本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中，債務人願撙節支出而將必要支出之數額降低為2萬7,683元，顯見債務人為清理自身債務所盡之努力；再觀債務人所陳報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報告書，就收入之部分提列為2萬9,000元，更高於其前在系爭民事裁定中所陳報之預估收入數額，且此收入情狀亦高於基本工資數額，可徵債務人清償債務及重整經濟生活能力之誠意，就此部分提出之收入與支出數額，當能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標準。
　㈢而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盡力清償之標準即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計算，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為1,055已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自應認為是符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94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055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251,335 

		




		5.清償總金額：

		　75,960 

		




		6.清償比例：　 

		3.37%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7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48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



		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3（暫予保留）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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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

    、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

    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

    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

    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

    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

    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

    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

    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

    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

    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

    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

    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

    第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

    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

    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

    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

　㈠查最新車籍資料顯示，債務人現有一民國109年出廠之機車，

    此已逾財政部發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中關於機車所定

    之耐用年數，且其上亦有設定動產抵押權，是自形式外觀上

    難以認為其存在經濟價值；又除此車輛外，已查無債務人其

    他財產，是本件不具有清算價值財產之情狀，應堪認定。

　㈡依系爭民事裁定內容可知，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程序後之每

    月並不存在可處分之薪資所得，當無餘力可清償債務，故有

    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債權債務關係之必要，俾使其獲得經濟上

    之重生，是債務人入不敷出乙情，已是經系爭民事裁定所審

    認。關於必要支出之部分，因有扶養子女之必要，共以新臺

    幣（下同）3萬0,183元列計，而在本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中

    ，債務人願撙節支出而將必要支出之數額降低為2萬7,683元

    ，顯見債務人為清理自身債務所盡之努力；再觀債務人所陳

    報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報告書，就收入之部分提列為2萬9,000

    元，更高於其前在系爭民事裁定中所陳報之預估收入數額，

    且此收入情狀亦高於基本工資數額，可徵債務人清償債務及

    重整經濟生活能力之誠意，就此部分提出之收入與支出數額

    ，當能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標準。

　㈢而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盡力清償之標準即應依

    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計算，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

    清償之數額為1,055已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自應認為是符

    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

    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

    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

    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

    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

    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

    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

    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

    。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

    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

    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

    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

    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

    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

    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

    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

    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

    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

    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

    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

    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

    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

    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94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055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251,335   5.清償總金額： 　75,960   6.清償比例：　  3.37%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7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48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 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3（暫予保留）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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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最新車籍資料顯示，債務人現有一民國109年出廠之機車，此已逾財政部發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中關於機車所定之耐用年數，且其上亦有設定動產抵押權，是自形式外觀上難以認為其存在經濟價值；又除此車輛外，已查無債務人其他財產，是本件不具有清算價值財產之情狀，應堪認定。
　㈡依系爭民事裁定內容可知，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程序後之每月並不存在可處分之薪資所得，當無餘力可清償債務，故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債權債務關係之必要，俾使其獲得經濟上之重生，是債務人入不敷出乙情，已是經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關於必要支出之部分，因有扶養子女之必要，共以新臺幣（下同）3萬0,183元列計，而在本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中，債務人願撙節支出而將必要支出之數額降低為2萬7,683元，顯見債務人為清理自身債務所盡之努力；再觀債務人所陳報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報告書，就收入之部分提列為2萬9,000元，更高於其前在系爭民事裁定中所陳報之預估收入數額，且此收入情狀亦高於基本工資數額，可徵債務人清償債務及重整經濟生活能力之誠意，就此部分提出之收入與支出數額，當能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標準。
　㈢而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盡力清償之標準即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計算，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為1,055已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自應認為是符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94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055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251,335 

		




		5.清償總金額：

		　75,960 

		




		6.清償比例：　 

		3.37%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7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48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



		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3（暫予保留）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94號

債  務  人  陳宥心即陳孟暄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代  理  人  卓駿逸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代  理  人  林藝玲、黃巧穎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董瑞斌  

代  理  人  戴淑雯、羅建興



債  權  人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代  理  人  王姿芳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上列債務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債務人生活限制如附件二所示。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債務人無固定收入，更生方案有保證人、提供擔保之人或其他共同負擔債務之人，法院認其條件公允者，亦同。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之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五分之四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4條之1定有明文。故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且所提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符合盡力清償者，法院即應裁定認可更生方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4號研討結果可參。

二、另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此觀消債條例第62條第2項自明。

三、本件債務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消債更字第584號裁定（下稱系爭民事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並由債務人提出更生方案在案。雖該更生方案未經債權人可決，但觀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條件，已可認為屬於盡力清償，故依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裁定認可該更生方案。

　㈠查最新車籍資料顯示，債務人現有一民國109年出廠之機車，此已逾財政部發布「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中關於機車所定之耐用年數，且其上亦有設定動產抵押權，是自形式外觀上難以認為其存在經濟價值；又除此車輛外，已查無債務人其他財產，是本件不具有清算價值財產之情狀，應堪認定。

　㈡依系爭民事裁定內容可知，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程序後之每月並不存在可處分之薪資所得，當無餘力可清償債務，故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債權債務關係之必要，俾使其獲得經濟上之重生，是債務人入不敷出乙情，已是經系爭民事裁定所審認。關於必要支出之部分，因有扶養子女之必要，共以新臺幣（下同）3萬0,183元列計，而在本件所提出之更生方案中，債務人願撙節支出而將必要支出之數額降低為2萬7,683元，顯見債務人為清理自身債務所盡之努力；再觀債務人所陳報之收入及支出狀況報告書，就收入之部分提列為2萬9,000元，更高於其前在系爭民事裁定中所陳報之預估收入數額，且此收入情狀亦高於基本工資數額，可徵債務人清償債務及重整經濟生活能力之誠意，就此部分提出之收入與支出數額，當能作為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之標準。

　㈢而債務人並不具有清算價值之財產，盡力清償之標準即應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第2款之規定計算，債務人提出作為每月清償之數額為1,055已超出餘額之五分之四，自應認為是符合盡力清償之標準。

　㈣綜上所論，債務人所列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內，每期應還款之數額已可認為屬盡最大誠意戮力清理債務之情形，且此數額之履行在現實上亦屬可行。況更生方案履行期間長達六年，債務人為達到更生之經濟重建目的，在此期間內勢必緊縮開支，形同債務人係以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經濟不自由，而換取債務之減免，並在此為期不短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透過戮力還款與奢侈生活之摒除，從中建立起合理消費觀念，促進債務人經濟上之重生，進而健全我國消費經濟之體制化。是債務人既願受生活上之限制，尚難謂有不公允之情形，且其更生方案之內容已可認為盡力清償，又無法定不應認可之事由存在，本件自應以裁定認可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

四、消債條例之制定，乃為使負債務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程序清理其債務，以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進而健全社會經濟之發展，此觀諸消債條例第1條規定即明。是該條例之立法目的，係在使陷於經濟上困難之消費者，得依該條例清理債務，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並重建其經濟生活，是更生方案之條件是否公允，當係以債務人是否以其現有之資力，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已盡其最大能力清償為斷。從而，本件債務人循更生程序重建經濟生活，所提出之更生方案既經如前述之審酌後，核屬於公允、適當、並可行，法院自應以裁定認可其更生方案；另為促進更生方案之履行，應對於債務人之生活程度為如附件二所載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楊勝傑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114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94號更生方案內容　　　　　　　　　　    1.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1,055 2.每1個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自收到認可裁定確定證明書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債務總金額：　　  　2,251,335   5.清償總金額： 　75,960   6.清償比例：　  3.37%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編號 債權人(簡稱) 第1至72期每期可分配之金額    1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7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3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48 4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 5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 6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3（暫予保留） 7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 参、備註   1.就本件債權人屬金融機構之部分，應由最大債權金融機構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非屬金融機構債權人之部分，債務人應自行向該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如不知該債權人之聯繫方式，得向本處聲請閱卷。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依四捨五入方式進位受償。   3.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應暫予保留，待其行使抵押權而確定實際不足額後，債務人再依更生方案之比例清償。   4.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1萬元以上之非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為不動產之買賣。 四、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郵輪、或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五、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六、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投資型保單等）。 七、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